
宁波市信用建设促进会

关于组织《信用管理师》培训考试的通知
各有关单位：

当前宏观经济跌荡起伏环境恶化，为帮助企业正确认识宏观风险，准确把握客户的支付能力，调整销售政策和收款保障；同时也是根据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要求，使宁波的企业信用建设和对信用专业人才的教育培训继续走在前列，我市将《信用管理师》职业资格鉴定培训工作正式纳入宁波“2012年度宁波市企业职工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培训”计划，由宁波市信用建设促进会负责有关组织工作。为保证培训工作的顺利进行，具体通知如下：

一、对象和名额

1、企业中从事信用风险管理的高级管理人员；

2、本次培训人员共计100名；

3、培训目标企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。

2、 培训时间

预定9月底或10月初开课，全程6天，共48学时，安排双休日上课，计划2个月完成全部课程（具体时间与地点待报名截止后，详见开课通知书）。

     三、培训课程

信用与市场经济、企业信用管理政策制定、国家与行业风险分析、企业信用管理技能、客户信用风险管理、应收款的催收和管理等
四、培训工作管理、费用与证书颁发

1、本次培训考试工作获财政资金补助，培训过程中学费全免，并免费提供学习午餐；
2、考试鉴证与证书费由教学单位统一收取。

3、考试通过后，由宁波市人社局职业鉴定中心颁发国家职业资格证书。
五、报名时间与方式

凡符合条件，要求在接到通知后一星期内，向宁波市信用建设促进会递交报名表。

联系电话：87178161    87183053   传真：0574-87183075
附件：信用管理师报考条件和报名表格
宁波市信用建设促进会

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二年九月六日

附件：报考条件
一、信用管理师（具备以下条件之一即可） 
（1）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13年以上。 　　
（2）取得本职业助理信用管理师职业资格证书后，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以上。 　　　
（3）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后，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以上。 　
（4）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证书，取得本职业助理信用管理师职业资格  

证书后，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以上。 　　
（5）取得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证书后，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以上。 　　

二、助理信用管理师（具备以下条件之一即可） 　　
（1）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6年以上。 　　
（2）具有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技工学校、技师学院和职业技术学院本专业或相
关专业毕业证书。 　　
（3）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。 　　
（4）具有其他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，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1年以上。 　
信用管理师报名回执表
单位（盖章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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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、企业每单位可报多人，表格不够可另附页。

2、因时间较紧，请各企业抓紧报名，报名表传真至：87183075、871830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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